i L FMAFFERPF AN
= Llj“m’k iﬁ%"—%—" h}_P\-:'._P
,,%),\dq #’Fﬁl:-‘—_
N -3 ht e
7rﬁ» £ AR And
F T I A 3 2 AR ht
A % Flw
= i

T AT A EH I
FPAREARERESFIRE () T2 AR ARLM
E117 20P pEh B B0 H)ideT
=
%pm”*ﬁyﬂé‘~%%
~ o %2 g ARII4E87 15p 4=
FE2ZAL -
% 37441, 5007 o w‘w B R AL R P A
i%%ﬂﬁ FEEJFE L2574 E 214
L PSR EE SR

i‘?%agd
A - RA TR

-

\w

’%‘f@j%“ ®H At %01, 231
FHEP L REEJFEAZD

\—ﬂs‘,g&

- A ZNE P (TRINRE ) A F e
ﬁgmﬁ%,%%éPﬁmﬂﬂﬂ%’##ii%’% - 38
EE AR SRR E LB d B - dakAe G2
o

[

SRR EEG O R EMRGR L Rl LES



TE 2B > A Aty A E A E % 2050E

R A

%Jﬁ%&ﬁ F e o R AL BP Gk Tad
B FLHFRAFER (TR) 66,2247~ 0 2 p AR E A
FiE2Z BPATFHP o HFEFPE A 203 H 2 )
.ajoﬁm SEI4E11220p Az @sEbd p 112 0%
s "#E2EaFLEAR221,231~ 0 2 p el AF
F2zZ BPART R o RFEJIFE A0 E 2T
Ly &P f’?mﬂf@u A% F 2 P BEERIRRE |
r@:o

~FHER

1%';‘»,'%

I 112ﬁ8 39125*26/\) rh*i TR Y 2

00005 p * /] %f' (7% {L, 38 iﬁ) 2o gk B3 o @ =k
L2 (THILFwR) o2 L AREEBRE - A
N34 ¥ 66,2247~ (1 FF ¥ 7,350~ ~ Rty %58 8T
47) » REFFGE G0 %d’awwg¢¥5m%%i%
(SR Y & a‘rf PR IR W Rad B2l 2
31 o

L Femr ERETMED 2L FL 75 KRRtz kL2
X3FLT RFPRLFIREFTEZ > L Fod 544042
AHVALE P2 B BRI T REVIE LD M
L2 et A o R EHI8IEF I 2 AT T RpEAR
YIRS R

=)L 2z (T A E R N2 EEM G FAAE

N L &ﬁ’* Mot 55 21,2317~ > 2 p ARk
AEE2 M pAI P L REEJIFF A 253 2 A



S A A g EFE A AN ARTEREAY P Pl AR
dUE kL E e B A G o

= ~FHuEzZmd

B2 R AR F o FIRERBER L LL 2P 7]
2 EEWED > 7L RS %r%wuﬂhg;ﬁ@ﬁm
K » P44 2 §RiER 2 2 P 4~ REE & > RE B (5§00 7 )
A AL DR A > $3 A LBt & o
RE2FEFELT - RE2FEHRBEINERIAET TG T L F B
B fRAULFERTR - 72 /R E&ﬁ%‘%ﬂé%
() BRI T L 2o f ARG E ~ 2R
PR IHLEPHMEIE BT RERI S ERED
LofmpahE s HERIFLEHE R RE T B
FaEEFF 0 BB NURTEATTELFR Y5 AR
APE2 20 B R E R AL hAFERIA T ED LS
%(gﬁ%ﬁﬁpwg\ﬁ;aﬁia BB TR -
FRAMFEBAFEL A ﬁ;iﬁiﬁ%%&&%~zﬁ
% it 7 ?%a\ﬁ%iiiﬁ%¥§?ﬁ 'ﬁﬁ%
B A TR AR BT B PR A S S 74@%} i
BPEFIEAT 2 n iR I Eay Bg Pl ok gLt
J PRI EFRIAES 30 - 4B ED (Tt

51%45) % [k 2 B g ¥t H2g pE R AL

@ if
e E T B fEfEe il Ry
BIFEFT oL A LEZFH T TR
o mAg N RIERE i
% 2801% % 37 W L e
+A%2Z%F 0 LHRR ,
mﬁﬁﬁ~%ﬁ§§%%%ﬁﬁﬁﬁiﬁ
SRR R A L oo et fE kAR

T2 g4 9¢ﬁ§xﬂ&ﬂ’1 PR AR 191022

t
TG Y o ARG A FIRE A e F TR

b
i
mj



2o aEN R AFHARAGTIEY 0 R A EREHR
%éﬁ&’@ifﬁﬁ%%4¥*%341iﬁﬁ;iﬁ—
R i AR £ 5 P R IE R 030 F 1T
jBL°@§’ﬁ&i£~§§@q WL ERET G
%’ﬂﬁﬁﬁﬁ@iﬂm#@ﬁ$’ﬂ# ”ﬁﬁ%##ﬁ
WAL RER AT > F 5 kR o R LT B
,ﬂiﬁﬁwﬂﬁfﬁapﬁlVH%§L%£1&%$”ﬁW
Fpplpdas EARE AL PR AT DIRZAT
ﬁ%%%aom&ié’%ﬁﬁyvﬁﬁﬁﬁ’%%%ﬂ&
2T AR f
SEIES Mk
FoosTd ~ 8
4 Fj}/\@’ A X A’ ?5;"5% A RETE Fpt AT A 2 v
Fliig A Bf T F B2 AF 2 o A EHN R A G AR
Hear g > TR AENBART LR P EFRARFES
43. f‘“_:/\ipﬁ Fg o w H Lr«ﬂ—j\\g;;gg,un HPE TR &
ﬁémowﬁ%—Ayﬂ#%47?$‘L”A%’#%&
"__FF FfE o e #E% ad H xR, ’*’T_—L(—ﬁ T S s SEULL S SR Y
ﬁ“lﬁmﬁx\”unv 2 2@ BB M2 H D3R A B L
e AEAT R 0 AT AR R R F 1966 - np
TP RGE F 213D R 21002 G o A R 19
TR AT R PR SRR
‘%%ﬁ’ﬂ'buﬂi%a%(wﬁriﬁﬂﬁﬁ VLRT R

BT 47E) BB AT R 5 Rk (1) 7
F
x

N

(o]

g =N P D
;“l‘%;j;
.«

(@p)
\'\TH\

A
e
ot
=3
>
firﬁ
h—t
ol
%
pt 2
ey
et
w3
“
%
=
i
o
3
I’
.h-‘
“
f:I_



PR FRLE Y o e | ZRE VR FRkT
ar = + = =< DTl S s
0 \ 2,2 THIFTAFESF 2, 24

Bz mtt RS T E O RV

LB Rz TR E B 3EZ2Y R

A B R F Ao TS L ARTE 513,881 (EE ek
Fheta Ty * o kL BRIV EBH T * 521,231
e

2 BRI R T 2,231 BT e
(o) £ 435 ﬁﬁAﬁP '”:\"%{ J IF ix A ""TF ’}E& TEFF ‘f»‘/‘l‘jﬂi‘ =
A

#Bﬁﬁiﬁé—‘ﬁ R e ,,:4 , 5’\;‘%’:
JEQ'@ °’\i@bfifﬁjg~aj‘)‘kﬁ£%g+%ﬁq
Feik ik @ |38 2 Bl 4 o g g

8 ? }%fﬁ' AR BfiFREge mazEv
#iﬂ  EELLAE AT 0 X2 52331FF 198 ~ §2030F 7 3
méoifﬁ4ﬁ%%ﬂﬁi%%ﬁéE%%%%%’ﬁ%
BTN GG TEREATFa AL - A 24275k
‘iﬂw“ﬂ* F114#87 14p 52 > § A dEd a4V

B A ARLH > TR BT E A RE G ARk
BAFEEARL 2R P TII4EGT 5P AT HEP L > R A
JIFF A253 B2 2T BuEfls HED L o

@) & #6204 FIHE BGAR gl A2 lE o d &
bt’ﬁ"a4@%éa‘§i’ﬁaf?'1’_ 2

P
ZHE P F A AR NS F AR DAL
r

S I R é ?e;f%w ik H 188 B 1A g

Lo SR ARG R L Rt R

AR A2 IR AR ERF o 2hxikt (58
%

45%%*’2i§—£ai$i$’

Z
e
#BRBTE 51 F $ 1663524 o 2
L
S RIS )



V.

I=4

Bt o PR ERBEYRAFRLPIFE A HXE AR
FoBADIRINUGZLD LRGN FE T ORET I
B @ i) A 2RA AP R [T f A B F 2
AR RFIRARY TP LB TG 0 R
A EESFEZDIRAE B A T A O LR TR R
L aFddFaerg 28 PPTHIHELFILTLDF
PRIF o R Foadmamid DT A AER S8 1L
R R o B F ) 95 L AP X TR
i’éﬁﬁgiiéﬁéﬁr§@?41%ﬁ’ﬁﬁ;i%
Z_ % & (ﬁ}»r’s EIR82E R 5 F F ‘%2962%{ 87&1%. et F
2 &

~ v 2
kiiﬁ%iﬁ’ﬂ%*i”iiéﬁwﬁ’ﬁgﬂﬂﬁ&
ERR ATl AT RA £ET A BEDF AT R
oA e A AA RV IL AP R o SRS
o S RERLERED B A MR VAL 27 kR
A F 1880 ¥ 1F 2 R F iy fRA BT =

\¥

o RERREFSIFIRHELZEMN G Rt kil

i
FLH21,231~ > 2 pll4# 8 15p AT FHp b > i &
FIFE A28 E 2414 55 =d > g3 H3F e
%H@4%%W&%x%wﬁﬁﬁwﬁﬁéﬁﬁ74%’m

%i”ﬁ:%@%ﬁa2&»%»
FEE %gy&rm% 1@%?%“78 %MM?&M
i % IIE 911k %'vSIE A FETRSFIELFDFE P S 1,
00~ » Jod AL 3 T R4 ip 4 %JA:F“”’f BopAge3
AR RE L A 2D 2
= EN & 114 = 12 E 11 p
FALY R 2RERE S



EHF2LZLZ2HAEMPA T - RFBRFHATRIRYAG EF
ELZERER) oA AN Ay msEE KA ?%'ﬁ » T
B0 PAR Y FED T (FHEA) ek TEFR
Az bR 0 fo- BB RF G o

e

ITEER £3F

»lEdr e 58, 874x0. 369=21, 725

FlEdTEERE 58, 874-21, 725=37, 149

F2EITEE 37, 149x0. 369=13, 708

FLEITEIS Y E 37, 149-13, 708=23, 441

F3EITEE 23, 441x0. 369=8, 650

FIEITESRE 23, 441-8, 650=14, 791

FA4EITEE 14, 791x0. 369x(2/12)=910

FAEITELC R E 14, 791-910=13, 881
1l l— ﬂ\ bti }%l ﬂ\#ﬁ] f"‘ o
P = EN &) 114

CASS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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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豐原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豐小字第920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址同上
訴訟代理人  林俞佐  
            何正偉    址同上
被      告  志州交通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文郎    址同上


被      告  廖細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蘇靖茹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志州交通有限公司、被告廖細訪應連帶給付新臺幣21,231元，及自民國114年8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被告志州交通有限公司（下稱志州交通公司）、被告廖細訪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6,2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以言詞變更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1,23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經核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廖細訪於112年8月3日12時26分許，因執行職務志州交通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聯結車（下稱肇事聯結車），行經臺中市潭子區台74線快速道路西向約20K處時，因被車輛輾壓之不明物體彈飛，致其車後飛出石狀物毀損由原告所承保為訴外人林玉麟所有並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之前擋風玻璃，造成系爭車輛受損（下稱系爭事故）。又系爭車輛經送修復後，支出修復費用66,224元（含工資費用7,350元、零件費用58,874元），原告按保險契約如數給付，依保險法第53條規定取得代位求償權，扣除零件費用折舊後，僅請求被告給付21,231元。
　㈡被告廖細訪駕駛肇事聯結車之過失行為，致原告之系爭車輛受有損害，依法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而被告廖細訪為被告志州交通公司所僱用之員工，客觀上可認志州交通公司為被告廖細訪之僱用人，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之規定，亦應與被告廖細訪負連帶賠償責任。　
　㈢為此，爰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1,23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二人經合法通知，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廖細訪因執行職務駕駛志州交通公司所有之肇事聯結車，行經臺中市潭子區台74線快速道路西向約20K處時，因被車輛輾壓之不明物體彈飛，致其車後飛出石狀物毀損系爭車輛前擋風玻璃，造成系爭車輛受損乙節，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原告業據提出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行車執照、駕駛執照、富邦產險汽（機）車險理賠申請書、上立台中廠維修清單、車損照片、電子發票證明聯等件為證，惟前開證據至多僅能證明系爭車輛有於前揭時、地遭毀損後經付費修復，原告並已賠付保險金等事實，無從憑以認定肇事責任之歸屬；另經本院向承辦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調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含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現場草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道路交通事故照片等資料），系爭車輛駕駛人即訴外人林玉麟於警詢時陳稱：我當時沿台74線快速道路中間車道往西屯方向行駛，到事故地點看到前擋風玻璃破裂，有聽到石頭撞到的聲音，旁邊只有一臺砂石車（即指被告之肇事聯結車）...等語；惟被告廖細訪於警詢時則稱：伊駕駛肇事聯結車，行駛於臺74線快速道路上之外側車道往西方向直行，後方車輛稱伊後曳引車物體掉落砸到他的擋風玻璃等語。而被告二人經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以為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是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正。 
　㈡按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91條之2定有明文。次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亦有明定。經查，系爭事故之肇事原因，被告駕駛肇事聯結車時，因被車輛輾壓之不明物體彈飛，致其車後飛出石狀物毀損系爭車輛擋風玻璃上，造成系爭車輛受損，被告之行為與系爭車輛所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其就防止損害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自應就系爭車輛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則原告已依保險契約給付賠償金，依保險代位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㈢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前項第三人為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受僱人時，保險人無代位請求權。但損失係由其故意所致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及保險法第53條分別定有明文。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1）可資參照。查系爭車輛係於109年6月（推定15日）出廠使用，至112年8月3日受損時，已使用3年2月，而本件修復費用為66,224元（含工資費用7,350元、零件費用58,874元）。惟零件費用，係以新品換舊品，揆諸前述，應予折舊。本院依「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准則」第95條第8項：「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個月者，以月計。」之規定，另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五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千分之三六九，系爭車輛之折舊年數為3年2月，則系爭車輛之零件扣除折舊後之餘額為13,881元（計算式如附表），再加計工資費用，系爭車輛之必要修復費用為21,231元（計算式：13,881元＋7,350元＝21,231元）。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車輛修復費用21,231元，洵屬有據。
　㈣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年息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行使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金錢給付，既經原告起訴而被告二人之起訴狀繕本經本院皆於114年8月14日送達，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8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
　㈤末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亦有明定。所謂受僱人，非僅限僱傭契約所稱之受僱人，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166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在客觀上為他人所使用，從事一定之事務，而受其監督者；不問有無契約關係或報酬，及名稱為何，均屬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稱之受僱人。目前在臺灣經營交通事業之營利私法人，接受他人靠行，他人車輛即以該公司名義參加營運，並向公路監理機關登記公司為所有人，且交通公司或車行向靠行人收取每月之靠行費用，靠行車輛在外觀上既屬該公司或車行所有，他人又無從分辨該車輛是否他人靠行營運，祇能從外觀判斷係交通公司或車行所有，該車司機即係受僱為該交通公司或車行服務。該靠行車輛無論係由出資人自行駕駛，或招用他人合作駕駛，或出租。在通常情形，均為交通公司或車行所能預見，自應使該交通公司或車行負僱用人之責任，以保護交易之安全（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962號、87年度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廖細訪所駕駛之肇事車輛為被告志州交通公司所有，參以被告廖細訪之肇事聯結車於系爭事故發生時，其屬於志州交通公司所有，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在卷可查，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被告廖細訪應有為被告志州交通公司所使用，為其服勞務而受其監督之客觀事實存在，則被告志州交通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之規定與被告廖細訪負連帶賠償責任。
四、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21,231元，及自114年8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之19條第1項、第91條第3項規定，確定減縮後之訴訟費用額為1,500元，應由被告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豐原簡易庭
　　　　　　　　　　　　　　　　　法　官　陳嘉宏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附表
-----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58,874×0.369=21,725
第1年折舊後價值　　58,874-21,725=37,149
第2年折舊值　　　　37,149×0.369=13,708
第2年折舊後價值　　37,149-13,708=23,441
第3年折舊值　　　　23,441×0.369=8,650
第3年折舊後價值　　23,441-8,650=14,791
第4年折舊值　　　　14,791×0.369×(2/12)=910
第4年折舊後價值　　14,791-910=13,881
以上正本與原本相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許家豪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豐原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豐小字第920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址同上

訴訟代理人  林俞佐  

            何正偉    址同上

被      告  志州交通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文郎    址同上



被      告  廖細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蘇靖茹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4

年11月20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志州交通有限公司、被告廖細訪應連帶給付新臺幣21,231元

，及自民國114年8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

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被告志州交通有限公司（下稱志州交通公司）、被告廖細訪

    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

    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

    決。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

    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係請求：「被告

    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6,2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嗣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以言詞變更

    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1,23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經核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自應准許

    。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廖細訪於112年8月3日12時26分許，因執行職務志州交通

    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聯結車（下稱肇事聯

    結車），行經臺中市潭子區台74線快速道路西向約20K處時

    ，因被車輛輾壓之不明物體彈飛，致其車後飛出石狀物毀損

    由原告所承保為訴外人林玉麟所有並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

    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之前擋風玻璃，造成系爭

    車輛受損（下稱系爭事故）。又系爭車輛經送修復後，支出

    修復費用66,224元（含工資費用7,350元、零件費用58,874

    元），原告按保險契約如數給付，依保險法第53條規定取得

    代位求償權，扣除零件費用折舊後，僅請求被告給付21,231

    元。

　㈡被告廖細訪駕駛肇事聯結車之過失行為，致原告之系爭車輛

    受有損害，依法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而被告廖細訪為被告

    志州交通公司所僱用之員工，客觀上可認志州交通公司為被

    告廖細訪之僱用人，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之規定，亦應與被

    告廖細訪負連帶賠償責任。　

　㈢為此，爰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

    ，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1,23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

二、被告二人經合法通知，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

    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廖細訪因執行職務駕駛志州交通公司所有

    之肇事聯結車，行經臺中市潭子區台74線快速道路西向約20

    K處時，因被車輛輾壓之不明物體彈飛，致其車後飛出石狀

    物毀損系爭車輛前擋風玻璃，造成系爭車輛受損乙節，應由

    原告負舉證之責。原告業據提出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

    單、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行車執照、駕駛執照、富邦產險

    汽（機）車險理賠申請書、上立台中廠維修清單、車損照片

    、電子發票證明聯等件為證，惟前開證據至多僅能證明系爭

    車輛有於前揭時、地遭毀損後經付費修復，原告並已賠付保

    險金等事實，無從憑以認定肇事責任之歸屬；另經本院向承

    辦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調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

    （含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現場草圖、道

    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交通事

    故補充資料表、道路交通事故照片等資料），系爭車輛駕駛

    人即訴外人林玉麟於警詢時陳稱：我當時沿台74線快速道路

    中間車道往西屯方向行駛，到事故地點看到前擋風玻璃破裂

    ，有聽到石頭撞到的聲音，旁邊只有一臺砂石車（即指被告

    之肇事聯結車）...等語；惟被告廖細訪於警詢時則稱：伊

    駕駛肇事聯結車，行駛於臺74線快速道路上之外側車道往西

    方向直行，後方車輛稱伊後曳引車物體掉落砸到他的擋風玻

    璃等語。而被告二人經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以為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

    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原告

    主張之事實，是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正。 

　㈡按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

    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

    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91條之2

    定有明文。次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

    ，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

    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

    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亦有

    明定。經查，系爭事故之肇事原因，被告駕駛肇事聯結車時

    ，因被車輛輾壓之不明物體彈飛，致其車後飛出石狀物毀損

    系爭車輛擋風玻璃上，造成系爭車輛受損，被告之行為與系

    爭車輛所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其

    就防止損害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自應就系爭車輛之損害負

    賠償責任。則原告已依保險契約給付賠償金，依保險代位之

    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㈢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

    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被保險人因

    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

    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

    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

    為限。前項第三人為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受僱人時，保險人無

    代位請求權。但損失係由其故意所致者，不在此限。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及保險法第53條分別定有

    明文。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

    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依民法第196

    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

    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

    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1）可資

    參照。查系爭車輛係於109年6月（推定15日）出廠使用，至

    112年8月3日受損時，已使用3年2月，而本件修復費用為66,

    224元（含工資費用7,350元、零件費用58,874元）。惟零件

    費用，係以新品換舊品，揆諸前述，應予折舊。本院依「營

    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准則」第95條第8項：「固定資

    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

    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

    之，不滿1個月者，以月計。」之規定，另依行政院所頒「

    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非

    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五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

    舊千分之三六九，系爭車輛之折舊年數為3年2月，則系爭車

    輛之零件扣除折舊後之餘額為13,881元（計算式如附表），

    再加計工資費用，系爭車輛之必要修復費用為21,231元（計

    算式：13,881元＋7,350元＝21,231元）。從而，原告請求被

    告給付系爭車輛修復費用21,231元，洵屬有據。

　㈣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

    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

    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

    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

    據者，年息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

    明文。本件原告行使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

    無確定期限之金錢給付，既經原告起訴而被告二人之起訴狀

    繕本經本院皆於114年8月14日送達，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

    憑，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8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

　㈤末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

    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

    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

    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亦有明定

    。所謂受僱人，非僅限僱傭契約所稱之受僱人，凡客觀上被

    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最高法

    院57年台上字第166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在客觀上為他人

    所使用，從事一定之事務，而受其監督者；不問有無契約關

    係或報酬，及名稱為何，均屬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稱之受僱

    人。目前在臺灣經營交通事業之營利私法人，接受他人靠行

    ，他人車輛即以該公司名義參加營運，並向公路監理機關登

    記公司為所有人，且交通公司或車行向靠行人收取每月之靠

    行費用，靠行車輛在外觀上既屬該公司或車行所有，他人又

    無從分辨該車輛是否他人靠行營運，祇能從外觀判斷係交通

    公司或車行所有，該車司機即係受僱為該交通公司或車行服

    務。該靠行車輛無論係由出資人自行駕駛，或招用他人合作

    駕駛，或出租。在通常情形，均為交通公司或車行所能預見

    ，自應使該交通公司或車行負僱用人之責任，以保護交易之

    安全（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962號、87年度台上字第86

    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廖細訪所駕駛之肇事車輛為

    被告志州交通公司所有，參以被告廖細訪之肇事聯結車於系

    爭事故發生時，其屬於志州交通公司所有，有臺中市政府警

    察局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在卷可查，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

    被告廖細訪應有為被告志州交通公司所使用，為其服勞務而

    受其監督之客觀事實存在，則被告志州交通公司應依民法第

    188條第1項之規定與被告廖細訪負連帶賠償責任。

四、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連

    帶給付21,231元，及自114年8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之19

    條第1項、第91條第3項規定，確定減縮後之訴訟費用額為1,

    500元，應由被告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豐原簡易庭

　　　　　　　　　　　　　　　　　法　官　陳嘉宏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

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

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附表

-----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58,874×0.369=21,725

第1年折舊後價值　　58,874-21,725=37,149

第2年折舊值　　　　37,149×0.369=13,708

第2年折舊後價值　　37,149-13,708=23,441

第3年折舊值　　　　23,441×0.369=8,650

第3年折舊後價值　　23,441-8,650=14,791

第4年折舊值　　　　14,791×0.369×(2/12)=910

第4年折舊後價值　　14,791-910=13,881

以上正本與原本相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許家豪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豐原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豐小字第920號

原      告  富邦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榮崇    址同上

訴訟代理人  林俞佐  

            何正偉    址同上

被      告  志州交通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文郎    址同上



被      告  廖細訪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蘇靖茹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志州交通有限公司、被告廖細訪應連帶給付新臺幣21,231元，及自民國114年8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被告負擔，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本判決得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被告志州交通有限公司（下稱志州交通公司）、被告廖細訪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6,22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嗣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本院言詞辯論期日以言詞變更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1,23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經核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揭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廖細訪於112年8月3日12時26分許，因執行職務志州交通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半聯結車（下稱肇事聯結車），行經臺中市潭子區台74線快速道路西向約20K處時，因被車輛輾壓之不明物體彈飛，致其車後飛出石狀物毀損由原告所承保為訴外人林玉麟所有並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之前擋風玻璃，造成系爭車輛受損（下稱系爭事故）。又系爭車輛經送修復後，支出修復費用66,224元（含工資費用7,350元、零件費用58,874元），原告按保險契約如數給付，依保險法第53條規定取得代位求償權，扣除零件費用折舊後，僅請求被告給付21,231元。

　㈡被告廖細訪駕駛肇事聯結車之過失行為，致原告之系爭車輛受有損害，依法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而被告廖細訪為被告志州交通公司所僱用之員工，客觀上可認志州交通公司為被告廖細訪之僱用人，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之規定，亦應與被告廖細訪負連帶賠償責任。　

　㈢為此，爰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1,231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二人經合法通知，未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廖細訪因執行職務駕駛志州交通公司所有之肇事聯結車，行經臺中市潭子區台74線快速道路西向約20K處時，因被車輛輾壓之不明物體彈飛，致其車後飛出石狀物毀損系爭車輛前擋風玻璃，造成系爭車輛受損乙節，應由原告負舉證之責。原告業據提出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行車執照、駕駛執照、富邦產險汽（機）車險理賠申請書、上立台中廠維修清單、車損照片、電子發票證明聯等件為證，惟前開證據至多僅能證明系爭車輛有於前揭時、地遭毀損後經付費修復，原告並已賠付保險金等事實，無從憑以認定肇事責任之歸屬；另經本院向承辦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調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含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現場草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道路交通事故照片等資料），系爭車輛駕駛人即訴外人林玉麟於警詢時陳稱：我當時沿台74線快速道路中間車道往西屯方向行駛，到事故地點看到前擋風玻璃破裂，有聽到石頭撞到的聲音，旁邊只有一臺砂石車（即指被告之肇事聯結車）...等語；惟被告廖細訪於警詢時則稱：伊駕駛肇事聯結車，行駛於臺74線快速道路上之外側車道往西方向直行，後方車輛稱伊後曳引車物體掉落砸到他的擋風玻璃等語。而被告二人經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以為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原告主張之事實，是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正。 

　㈡按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91條之2定有明文。次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亦有明定。經查，系爭事故之肇事原因，被告駕駛肇事聯結車時，因被車輛輾壓之不明物體彈飛，致其車後飛出石狀物毀損系爭車輛擋風玻璃上，造成系爭車輛受損，被告之行為與系爭車輛所受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其就防止損害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自應就系爭車輛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則原告已依保險契約給付賠償金，依保險代位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

  ㈢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但其所請求之數額，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前項第三人為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受僱人時，保險人無代位請求權。但損失係由其故意所致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前段及保險法第53條分別定有明文。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1）可資參照。查系爭車輛係於109年6月（推定15日）出廠使用，至112年8月3日受損時，已使用3年2月，而本件修復費用為66,224元（含工資費用7,350元、零件費用58,874元）。惟零件費用，係以新品換舊品，揆諸前述，應予折舊。本院依「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准則」第95條第8項：「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以1年為計算單位，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不滿1個月者，以月計。」之規定，另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之規定，非運輸業用客車貨車之耐用年數為五年，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千分之三六九，系爭車輛之折舊年數為3年2月，則系爭車輛之零件扣除折舊後之餘額為13,881元（計算式如附表），再加計工資費用，系爭車輛之必要修復費用為21,231元（計算式：13,881元＋7,350元＝21,231元）。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系爭車輛修復費用21,231元，洵屬有據。

　㈣再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年息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有明文。本件原告行使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核屬無確定期限之金錢給付，既經原告起訴而被告二人之起訴狀繕本經本院皆於114年8月14日送達，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被告迄未給付，當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翌日即114年8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核無不合。

　㈤末按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不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8條第1項亦有明定。所謂受僱人，非僅限僱傭契約所稱之受僱人，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166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在客觀上為他人所使用，從事一定之事務，而受其監督者；不問有無契約關係或報酬，及名稱為何，均屬民法第188條第1項所稱之受僱人。目前在臺灣經營交通事業之營利私法人，接受他人靠行，他人車輛即以該公司名義參加營運，並向公路監理機關登記公司為所有人，且交通公司或車行向靠行人收取每月之靠行費用，靠行車輛在外觀上既屬該公司或車行所有，他人又無從分辨該車輛是否他人靠行營運，祇能從外觀判斷係交通公司或車行所有，該車司機即係受僱為該交通公司或車行服務。該靠行車輛無論係由出資人自行駕駛，或招用他人合作駕駛，或出租。在通常情形，均為交通公司或車行所能預見，自應使該交通公司或車行負僱用人之責任，以保護交易之安全（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2962號、87年度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廖細訪所駕駛之肇事車輛為被告志州交通公司所有，參以被告廖細訪之肇事聯結車於系爭事故發生時，其屬於志州交通公司所有，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在卷可查，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被告廖細訪應有為被告志州交通公司所使用，為其服勞務而受其監督之客觀事實存在，則被告志州交通公司應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之規定與被告廖細訪負連帶賠償責任。

四、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21,231元，及自114年8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之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436條之19條第1項、第91條第3項規定，確定減縮後之訴訟費用額為1,500元，應由被告負擔，並應加給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豐原簡易庭

　　　　　　　　　　　　　　　　　法　官　陳嘉宏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附表

-----

折舊時間　　　　　 金額

第1年折舊值　　　　58,874×0.369=21,725

第1年折舊後價值　　58,874-21,725=37,149

第2年折舊值　　　　37,149×0.369=13,708

第2年折舊後價值　　37,149-13,708=23,441

第3年折舊值　　　　23,441×0.369=8,650

第3年折舊後價值　　23,441-8,650=14,791

第4年折舊值　　　　14,791×0.369×(2/12)=910

第4年折舊後價值　　14,791-910=13,881

以上正本與原本相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許家豪





